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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十五次董事会（以下

简称“董事会”）会议决定召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预计会期半天。

３．

会议地点：北京市宣武区菜园街

１

号北京中环假日酒店。

４．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分别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年报披露有关规定和要求起草的《董事会报告书》。有关内容详情可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

ｈｋ

上阅览。

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年报披露有关规定和要求起草的

《监事会报告书》。 有关内容详情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上阅览。

３．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按照母公司国内会计报告净利润提取

１０％

的法定公积金

１３

，

４０４

千元，

２００９

年度派发

股息每股人民币

０．０３５

元 （以总股本

６

，

７７１

，

０８４

，

２００

股为基数）， 总额合计约人民币

２３６

，

９８８

，

０００

元。

４．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中国会计准则分别编制的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止的财务报告。 有关内容详情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的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上阅览。

５．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用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境内外会计师的议案》。

批准继续聘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国际和境内会计师，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６．

审议及批准《关于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批准《

２００９

年度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有关内容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另行刊发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７．

审议及批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控股新能源项目公司总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借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根据新能源项目公司与银行协商的借款期限确定， 并授权总经理或财务总监签订有关

担保协议和文件。

特别决议案

８．

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ａ

）授权公司在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

不超过

７０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包含已发行的

３０

亿元短期融资券）。 授权有效期自本次年度

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授权任何一名执行董事或财务总监根

据市场情况，确定与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全部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时

间、发行数量、发行期限、发行价格、发行利率和募集资金用途，并签署承销协议、募集说明书

等有关申报和发行所需文件、协议等。

（

ｂ

）授权公司在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

不超过

７０

亿元的中期票据（包含已发行的

３０

亿元中期票据）。 授权有效期自本次年度股东

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授权任何一名执行董事或财务总监根据

市场情况，确定与中期票据发行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中期票据的发行时间、发行

数量、发行期限、发行价格、发行利率和募集资金用途，并签署承销协议、募集说明书等有关

申报和发行所需文件、协议等。

９．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董事会就配发、发行及处置公司额外股份而行使“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

ａ

）在依照下列条件的前提下，授予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定义见下文）无条件及一般权

力， 单独或同时配发、 发行及处理本公司新增内资股及

／

或境外上市外资股 （以下简称“

Ｈ

股”），以及就该等事项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买权；

（

ｉ

）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买权，而该发售建议、协议

或购买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后行使外，该授权不得超过有关期间；

（

ｉｉ

）董事会批准发行、配发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配发的内资

股及

／

或

Ｈ

股数量各自不得超过该类现有内资股及

／

或

Ｈ

股的

２０％

；及

（

ｉｉｉ

）董事会仅在符合（不时修订的）中国公司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或任何其它政府或监管机构的所有适用法例、法规及规例，及

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

或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会行使上述

权力。

（

ｂ

）就本特别决议案而言：“有关期间”指由本议案获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之日

期止的期间：

（

ｉ

）本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

ｉｉ

）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后

１２

个月届满之日；及

（

ｉｉｉ

）本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修订根据本决议案赋予董事会之

授权之日。

（

ｃ

）董事会决定根据本决议案第（

ａ

）段决议单独或同时发行股份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

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反映本公司根据本决议案第（

ａ

）段而获授权发行股份，并对公司

章程作出其认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以反映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以及采取其它所需的行

动和办理其它所需的手续以实现根据本决议案第（

ａ

）段决议单独或同时发行股份以及本公

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本公司特别提醒，本公司在前述授权下发行内资股的行为仍需遵守内地有关法律规定，

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三、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持有本公司

Ｈ

股股票的境外股东请参见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股东周年大会通告）。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表。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士。

四、登记办法

１．

登记要求：凡是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需持授权

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的代表需持股东单位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的股东可

通过邮寄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事宜。（境外股东的登记另载于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股

东周年大会通告内）。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星期二），

９

：

００

时至

１７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

４．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

中国华电大厦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华电国际证券融资部

５．

联系人：高明成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 ７９０３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３５６ ７９６３

６．

其他事项：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表：股东授权委托书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３日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附注

１

）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华电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附注

２

）：

普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附注

３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２．

《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３．

《关于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聘用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境内外会计师的议案》

６．

《关于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的表决事项（附注

３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８．

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ａ

）发行短期融资券

（

ｂ

）发行中期票据

９．

《关于公司董事会就配发、发行及处置公司额外股份而行使“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如果股东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的指示， 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

名称（附注

４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附注

５

）：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附注

６

）：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署（附注

７

）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本表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全名。

２．

请在您认为合适的栏（“赞成”、“反对”或“弃权”）内填上“（”（若仅以所持表决权的部

分股份数投票，则请在相应的栏内填入行使表决权的具体股份数）。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

为无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３．

各项议案的表决采用一股一票制。 普通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

一（不含二分之一）同意即为通过，特别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即为通过。

４．

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之股东全名。

５．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号码

／

护照号码；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的营

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号码。

６．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７．

本授权委托书请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加盖法人

印章。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股东大会出席通知

敬启者：

本人

／

吾等（附注

１

）

地址：

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本中（附注

２

） 股之

Ａ

股

之登记持有人，谨此通知本公司，本人

／

吾等愿意（或委任代表，代表本人

／

吾等）出席本公司订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时于北京市宣武区菜园街

１

号北京中环假日酒店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

度股东大会。

此致

签署：

日期：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２．

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总数。

３．

请填妥并签署本出席通知，以邮寄或传真或亲自送递的方式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或之

前送达本公司证券融资部（地址为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中国华电大厦，邮编

１０００３１

，或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３５６ ７９６３

，联系人为高明成先生）。 未能签署及寄回本出席通知的

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本次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２１ ９００９４５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Ｂ股 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２０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报与年报摘要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公司指定报纸和网站上刊登。因工作人员录入过程中疏忽，造成年报及年报摘要

中部分数据出现错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在年报与年报摘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所得税影响更正为

－１５１

，

０７５

千元， 少数股东

权益影响（税后）更正为

－５６

，

２２５

千元，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合计更正为

１

，

０８４

，

９３９

千元，并

以此重新计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７５０

，

２６９

千元、

－０．２１

元

／

股、和

－１１．８２％

。

更正后的年报第三部分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如下：

（一）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营业利润

－６５

，

５４０

利润总额

４８５

，

５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４

，

６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７５０

，

２６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９４８

，

４６５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０

，

２９３

其他偶发性税费返还、减免

３４８

，

８８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１４３

，

９６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１２８

，

３５２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７

，

０１６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１５

，

４９２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５９７

，

７４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８

，

５３１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６

，

５７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５１

，

０７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５６

，

２２５

合计

１

，

０８４

，

９３９

（三） 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１５

，

５４８

，

３６３ １３

，

５５１

，

６６１ １４．７３ １３

，

５２５

，

３４７

利润总额

４８５

，

５４９ －１

，

５２３

，

７１７

不适用

６８５

，

４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４

，

６７０ －１

，

４１４

，

３５４

不适用

６２６

，

８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７５０

，

２６９ －１

，

５５４

，

９３６ ５１．７４ ５７６

，

９５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９４８

，

４６５ ３

，

６９５

，

７６０ －４７．２８ ２

，

９０９

，

１０６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

）

２００７

年末

总资产

５９

，

３４３

，

４２５ ４８

，

３１３

，

７００ ２２．８３ ３９

，

８３９

，

９４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６

，

５４８

，

８２７ ６

，

１４４

，

７７８ ６．５８ ７

，

５６７

，

１５３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２００７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 －０．４０

不适用

０．１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 －０．４０

不适用

０．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

／

股）

－０．２１ －０．４４ ５１．７４ ０．１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２７ －４６．０３

增加

５１．３

个百分点

８．６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８２ －５０．６１

增加

３８．７９

个百分点

７．９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５５ １．０５ －４７．６２ ０．８２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

末增减（

％

）

２００７

年

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１．８６ １．７４ ６．８９ ２．１４

本公司根据以上变更已对

２００９

年年报及年报摘要相关内容进行同步修订， 敬请投资

者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详细阅读。 本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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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78����证券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2010-18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9:00

2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

3

、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武安市上洛阳村北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小招二楼会议厅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明忠先生

6

、会议会期：半天

7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16

人，代表股份

732,079,908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49.6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732,079,9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732,079,9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732,079,9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732,079,9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09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655,704,362.06

元，

2009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877,075,445.98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77,962,985.67

元、合资

子公司河北新兴铸管有限公司提取职工福利及奖励基金

7,026,501.47

元、以及收购芜湖新兴

40%

股权对应的报告期初至收购日的净利润作资本公积处理调出

16,853,252.68

元后， 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2,430,937,068.22

元（其中报告期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

币

775,232,706.16

元），报告期未实施分配，期末未分配利润

2,430,937,068.22

元。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并考虑到

2010

年技术改造和进行资源整合的资本性支出

较大的实际情况，公司拟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474,516,59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按每

10

股派送红股

3

股、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分配股利

589,806,638

元，余额

1,841,130,

429.82

元滚存

2010

年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为：

同意

732,079,9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六、审议通过了《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的预案》。

鉴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2006

年至

2009

年一直为公司审计单位， 且该事务所在公

司

2009

年度审计工作中表现出了较高的业务水平及勤勉、 尽责的工作精神， 能够客观、公

正、认真负责地开展各项业务工作，经董事会提议，拟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

计机构，聘期一年。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签订聘用协议并确定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为：

同意

732,079,9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控股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与铸管集团的关联交易，关联人铸管集团所持

727,410,529

股表决权按照有

关规定回避表决，关联董事刘明忠因在铸管集团担任职务所持

235,213

股表决权按照有关规

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

同意

4,434,1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铸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志勇、司义夏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976�����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编号：201012

关于 2007 年期间公司及子公司对外非正常资金往来情况的公告

2010

年

2

月

2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授权公司经营团队开始清理公

司经营不善的下属子公司健民工贸公司和健民中药材公司的决议。

当清理小组在全面深入清查健民中药材公司的资产和历史财务资料时， 发现在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期间（即

2007

年期间），健民中药材公司存在与武汉竹叶山集团、浙江安泰建设、

浙江同晟实业、上海腾达科技、上海亚天建筑、武汉新八建等六家公司有非正常资金往来情

形，同时与上市公司也存在超出正常经营所需的资金往来。 经初步查明，六家公司均与上市

公司无关联关系，资金往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经初步查实，通过上市公司，健民中药材公司

2007

年间与上述公司之间非正常资金往

来共动用资金

15400

万元，资金已全部收回，获得税前净收益

391.01

万元（主要用于公司广

告费等开支）。在清理中尚未发现动用募集资金情形，具体业务性质尚在进一步核查中。根据

目前已查明的情况， 公司及健民中药材公司对外非正常资金往来事项未对公司造成经济损

失，对公司当期损益未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当前的经营也不构成影响。

2007

年期间资金往来事项均未获得公司四届董事会授权和履行相应的法定审议程序；

公司内部也未见履行审批流程；资金往来、收益取得及费用支出未纳入当期财务报表；且未

在当年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已将此事向监管部门报告，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团队将以诚恳的态度，积极配合监管

部门的检查，认真落实整改意见，并及时将检查的进展情况向投资者持续披露。 公司向全体

股东表示歉意，并诚恳地接受全体股东的批评。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056、200056�����证券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B ����公告编号：2010-12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09

年

12

月份，我司就深港工贸担保案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以下简

称：东方资产深圳办）进行了协商，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本

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向东方资产深圳办支付了人民币

600

万元，已将依据生效判决

书应承担的责任全部履行完毕，东方资产深圳办不再以生效判决书的内容要求本公司履行

任何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重大事项信息披露的

规定，现将上述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有关各方当事人

甲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

乙方：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案基本情况

1999

年

9

月

14

日，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

"

深港公司

"

）与中国银行上

步支行（以下简称

"

中行上步支行

"

）签订编号为（

99

）上借字第

0099

号《借款合同》，向中行

上步支行借款人民币

6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0

个月。同时约定由深国商向中行上步支行出

具《保证函》和《连带责任保证确认书》，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后由于深港公司无

力还款，中行上步支行将其及深国商诉至法院，经过一审、二审及再审，深圳市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

2005

年

9

月

16

日做出（

2005

）深中法民二再字第

22

号生效判决书，判决确认了深

港公司的还款责任及深国商的担保责任， 我司需为本金

600

万元及逾期利息承担担保责

任。 该案现由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执行〔案号为：【

2006

】西法执字第

513

号）。

2004

年

9

月

7

日，中行上步支行将其在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权利全部转让给东方资产深圳办（东方

资产深圳办于

2009

年

7

月

13

日将以上债权转让至东信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东方资

产深圳办接受东信公司全权委托管理处置以上债权）。

根据谨慎性原则，

2004

年本公司对该项担保之本金及逾期利息合计

867.02

万全额预

计为负债，

2005-2008

年分别预计利息

78.29

万元（详见记载于本公司

2005-2008

年年度报

告中重要事项中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009

年

12

月份，本公司与东方资产深圳办达成和解方案，并交对方进行审批；近日接

对方通知进行执行和解。 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向东

方资产深圳办支付了本金人民币

600

万元， 已将依据生效判决书应承担的责任履行完毕，

东方资产深圳办不再以生效判决书的内容要求本公司履行任何责任。

三、《执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一）甲乙双方确认，截至

2009

年

12

月

20

日，深港公司应偿还东信公司本金人民币

600

万元，利息

6

，

449

，

637.15

元。 乙方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甲乙双方确认，若乙方于

2010

年

6

月

20

日前将人民币

600

万元（人民币陆佰万

元整）支付给甲方，即视为乙方已将依据生效判决书应承担的责任履行完毕，甲方不得再以

生效判决书的内容要求乙方履行任何责任。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交易对本期或期后的利润影响暂时无法判断，还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以最

终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六、备查文件

（一）《执行和解协议书》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0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245�����证券简称：澳洋顺昌 公告编号：2010-022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0

年

4

月

22

日

-4

月

2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4

月

22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九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学如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357.9256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7329%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347.50

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647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4256

万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0857%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3,579,2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3,573,7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34％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066％

。

3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3,573,7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34％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066％

。

4

、审议通过特别议案《

201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3,573,7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34％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5,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066％

。

5

、审议通过特别议案《关于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3,571,7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1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090％

。

6

、审议通过《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3,571,7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1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090％

。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3,571,7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1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090％

。

8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综合信贷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3,571,7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1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090％

。

9

、审议通过特别议案《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3,568,5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7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1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128％

。

10

、审议通过特别议案《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3,568,5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7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1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128％

。

11

、审议通过特别议案《关于子公司从事担保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3,568,5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7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1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128％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王国尧先生、 陈和平先生和赵林度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的全文已经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居建平先生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

席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23��������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公告编号：2010-019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0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2,76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6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10

股派

5.4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4

月

29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0

年

4

月

30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0

年

4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刘元玲、陈文勇

联系电话：

0515-88448188

传真电话：

0515-88448188

六、备查文件

公司二〇〇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13������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2010-027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2010

年

4

月

20

日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证券时报》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10

股派

0.9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4

月

29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10

年

4

月

30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0

年

4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彭健 方玲玲

咨询电话：

0755-266616666

，

0755-86185752

传 真：

0755-26030222-3004

，

0755-26030222-3218

六、备查文件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23����������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2010-005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议案。

2010

年

4

月

22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鱼跃医疗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514

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

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为

方向生、刘春玲。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坚、刘红祥

联系电话：

0511-86900802

、

0511-86900876

传真：

0511-86900803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方向生、刘春玲

联系电话：

0755-22627856

传真：

0755-82434614

特此公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4 月 23 日


